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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由于处置场建设推进缓慢，至今未能形成有效的核电站低中放废物处置能力，与核电发展规模不相互匹配。本文结合当前低
中放废物区域处置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根本原因，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提出了明确责权利的政策完善建议，以促进低中放废物处置场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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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核电站低中放废物处置发展现状及问题 

1992 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环保局关于我国中、低水平放射性
废物处置的环境政策的通知[1]（国发[1992]45 号），规定“在中、低
水平放射性废物相对集中的地区陆续建设国家中、低水平放射性废
物处置场，分别处置该区域内或临近区域内的中、低水平放射性废
物”。“区域处置”的政策即来源于此，该政策文件的颁布对低中放
废物处置场的选址、建造等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3 年,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规定, “低、中水
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区域实行近地表处置”。我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 加
快中低放射性废物处置场建设, 解决高放射性废物永久处置问题”。
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核安全法》，明确提出低、中水平放射性
废物在国家规定的符合核安全要求的场所实行近地表或者中等深
度处置，以及国务院核工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编制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场所的选址
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截至目前，我国建设运营着三座低放处置场，分别是西北处置
场、广东北龙处置场、四川飞凤山处置场。 

核电高速发展和处置场建设停滞的现状使放射性废物处置能
力不足的问题突显，部分核电厂废物产生量超过暂存库设计容量，
只能借助新建核电厂暂存，许多废物已经超过规定的 5 年暂存期
限。 

根据《放污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
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区域实行近地表处置，由国务院核设施主管部门
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编制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所选址规划，地
方政府提供废物处置场所建设用地和支持处置场建设，由经过批准
的、持有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许可证的专门从事放射性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的单位进行建设和运营。这样的政策规定带来两方面问题： 

一是责任模糊。目前的包括《放污法》及相关法规并没有明确
核电站产生的废物的处置责任由哪个单位承担，仅提出核工业主管
部门（中央国家部门）负责选址规划，地方政府要在规划审批通过
后，为处置场建设提供土地等条件。这似乎隐藏着一层模糊含义，
放射性废物管理责任是国家的事，并且由中央政府负责，既然是国
家的事，那就等着国家来解决。 

另外，目前制定和审批低中放废物处置场选址规划（处置场建
设布局的指导文件）的国家行政程序上，国务院要求选址规划必须
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否则规划无法通过和发布，这就与《放污法》
规定的地方政府应“无条件”接纳选址规划中确定的低中放废物厂
址相矛盾，成了“互为前提”的尴尬。 

二是责、权、利不对等。按照一般的公平原则，核电项目给地
方政府带来大量税收等利益，核电产生的废物管理及其处置责任理
应由废物产生的单位及其所在省市联合承担，具体而言，废物产生
单位承担处置废物的相关费用，废物产生的省市提供建设处置场所
有关的土地及必要的保障条件。 

然而，就当前的区域处置政策内涵而言，如果 A 省市与 B 省市
处于临近的区域内，假设 A 省市建设了核电项目，B 省市或者建设
了核电项目或者完全没有核电项目，并假设区域处置场拟建设位于
B 省市，带来的结果就是：A 省市享受了建设核电项目带来的巨大
收益，却不必承担处置废物的义务，反倒是由 B 省市承担处置废物

的责任，并且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这是责权利不对等的根本体现。
地方政府几乎一定不同意建设为“别人的”核电发展产生的废物买
单的区域处置场，即使建设处置场与不容许具备“区域处置功能”。 
三、促进低中放废物处置工作的相关建议 
1.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与核电运营商的利益捆绑机制 

充分调动发展核电的地方政府解决核电低中放废物问题的积
极性，将发展核电以及管理好核电废物义务相捆绑。核电站在立项
审批阶段必须明确提出该核电站运行产生的低中放废物的处置场
所，并作为核电配套设施（目前环保部已经提出了类似要求）。按
照现有法律规定，低中放废物处置配套设施要符合“三同时”要求，
即应当与核电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2.完善处置场运营模式 

鉴于处置场建设运营具有安全责任大、管理周期长、技术要求
高的特点，新时期，低中放废物处置场的运营单位，要按照企业化、
市场化、专业化原则建立，实行运营单位准入制度。在运营单位性
质上，建议以国有独资或控股方式成立国家控制的处置场运营公司
（可以是国家放射性废物处置运营公司，也可以是国有企业联合成
立股份公司）。处置场运营公司与核电企业签订服务合同，提供低
中放废物的处理处置服务。 
3.科学建立环境补偿标准 

建设低中放废物处置场对于当地政府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包括
对土地的占用、舆论压力、周边土地价值影响风险等，这些风险应
当由跨区“环境补偿费用”抵消。具体的标准应当认真评估，其原
则应当结合处置场所在地的地方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置场所
在地的土地价值、该地区潜在发展影响等因素相关，国家财政、税
务、发展改革有关部门应联合制定补偿指导标准。 
4.建立低中放废物处置管理的军民融合机制 

军民融合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针对民用核电站低中放废物处置
场，建立健全军用低中放废物向民用处置场处置废物的管理机制、
收费机制，同时针对军用处置场，在满足军用需求的前提下，探索
形成依托军用处置场处置民用低中放废物或者在军用处置场厂址
扩建处置民用低中放处置场的机制。 
5.加强科普宣传 

低中放废物处置场运营单位、地方政府应建立放射性废物处置
信息公共沟通、公众宣传、辐射防护科普机制。新时期，要做好对
公众的宣传工作，采用宣讲、发放宣传册子、办展览、到现有处置
设施参观等方式提升公众认识。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及沟通的立体式
渠道，及时发布放射性废物处置场空气、水等监测结果，对于公众
中出现的错误信息要及时辟谣，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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